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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三峡水利电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（二） 
 

上市公司名称：重庆三峡水利电力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

 

股票上市地点：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

股票简称：三峡水利 

 

股票代码：600116 

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 

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 号 B 座 

 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9号富凯大厦 B 座 

 

 

股份变动性质：增加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告签署日：2016 年 12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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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
 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

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

15 号—权益变动报告书》及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等规定编写本权益

变动报告书。 

二、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。 

三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的规定，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重庆三峡水利电力

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。 

四、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，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，信

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重庆三峡水利电

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。 

五、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。信息披露

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

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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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义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上市公司、公司、三峡水利 指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

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

上交所、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三峡集团 指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

长江电力 指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三峡资本 指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

长电创投 指 北京长电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本报告书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
《重庆三峡水利电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

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（二）》 

《股份购买协议》、本协议 指 

重庆中节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长江

电力股份有限公司《关于重庆三峡水利电

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》 

本次转让、本次股份转让、上市公

司股份转让 
指 

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收购重

庆中节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

101,256,000 股三峡水利 A 股无限售流通

股股份 

过渡期 指 
自《股份购买协议》签订之日起至本次股

份转让完成目标股份的过户登记的期间 

元、万元 指 人民币元、人民币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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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

 

一、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表 

公司名称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号 B座 

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9号富凯大厦 B座 22 层 

法定代表人 卢纯 

注册资本 2,200,000.00万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0405L 

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

经营范围 
电力生产、经营和投资；电力生产技术咨询；水电工程检

修维护 

经营期限 2002年 11月 4日至长期 

 

（二） 股东情况 

    截止 2016 年 9月 30日，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十股东情况如下图。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

1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61.92% 

2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-传统-普通保险产品 4.42% 

3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.00% 

4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.00% 

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.86% 

6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-吉利两全保险产品 1.91% 

7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1.19% 

8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.17% 

9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-万能保险产品 1.14% 

1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0.93% 

合计 83.5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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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

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
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

者地区的居留权 

卢  纯 董事长 男 中国 否 

张  诚 副董事长 男 中国 否 

杨  亚 董事 男 中国 否 

张定明 董事/总经理 男 中国 否 

李季泽 董事 男 中国 否 

洪文浩 董事 男 中国 否 

宗仁怀 董事 男 中国 否 

黄  宁 董事 男 中国 否 

周传根 董事 男 中国 否 

赵  燕 董事 女 中国 否 

张崇久 独立董事 男 中国 否 

吕振勇 独立董事 男 中国 否 

林初学 监事会主席 男 中国 否 

莫锦和 监事 男 中国 否 

卢丽平 监事 女 中国 否 

王  新 监事 男 中国 否 

黄  萍 监事 女 中国 否 

姚金忠 职工代表监事 男 中国 否 

王晓健 职工代表监事 男 中国 否 

徐  斌 职工代表监事 男 中国 否 

陈国庆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否 

谢  峰 财务总监 男 中国 否 

薛福文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否 

李平诗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否 

关杰林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否 

李绍平 董事会秘书 男 中国 否 

（四）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其一致行动人股权关系 

 

 

 

 

 

 

100% 

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

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

北京长电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100% 

61.92% 0.1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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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、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

到或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%的情况 

 

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，长江电力在境内、境外拥有湖北能源和广州发

展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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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持股目的 

 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

根据自身的资金安排需要，重庆中节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所

持有的三峡水利股权一次性转让给信息披露义务人。重庆中节能实业

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本次股权转让，退出水电业务，收回资金，进一步

支持主业更好地发展。 

本次协议受让股权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上市公司经营理念、

发展战略的认同，及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，从而进行的一

项投资行为。 

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未与现行法律法规要求相违

背，符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原则和发展趋势。 

 

二、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

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，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，

并结合三峡水利的发展及其股票价格情况等因素，继续增持其不低于

人民币 500 万元的股份，相关操作将根据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

的规定实施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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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
 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数量

和比例 

1、三峡资本 

本次权益变动前，三峡资本持有三峡水利 40,530,783 股，占上

市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4.08%。 

本次权益变动后，三峡资本持有三峡水利 40,530,783 股，占上

市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4.08%。 

2、长电创投 

本次权益变动前，长电创投持有三峡水利 11,104,094 股，占上

市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1.12%。 

本次权益变动后，长电创投持有三峡水利 11,104,094 股，占上

市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1.12%。 

3、长江电力 

本次权益变动前，长江电力未持有三峡水利股份。 

本次权益变动后，长江电力持有三峡水利 101,256,000股，占上

市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10.20%。 

 

 

二、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

2016 年 12 月 29 日，重庆中节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信息披露

义务人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拟将其持有的占三峡水利总股本 10.20%

的股份（即 101,256,000股股份）转让给信息披露义务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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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协议受让股权行为，需要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后实

施。 

 

三、《股份购买协议》主要内容 

2016 年 12 月 29 日，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重庆中节能实业有限责

任公司签订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协议当事人 

协议转让方：重庆中节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

协议受让方：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协议转让股份的数量和比例 

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三峡水利 101,256,000 的股份（占上市

公司总股本的 10.20%）转让给受让方，受让方同意受让上述股份。 

（三）转让价款 

1、转让方拟将其持有的占三峡水利总股本 10.20%的股份（即

101,256,000 股股份）转让给受让方，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9.425

元，合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95433.78万元。 

2、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份转让交割完成前，如三峡水

利有派息、送股、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，标的股份数

量和转让价格亦将依法作相应调整。 

（四）支付方式 

1、受让方应按照如下期限、方式及金额向转让方支付股份转让

价款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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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最迟至本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受让方

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 50%（暂定为人民币 47716.89

万元）作为保证金； 

（2）最迟至本次股份转让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，受让方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剩余全部股份转让价款，

受让方已支付的保证金转为股份转让价款的一部分。 

2、自本次股份转让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审批批准且转让方取得全

部股份转让价款后，转让方及受让方应共同并督促办理如下事项以完

成本次股份转让的具体变更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向上交所、证券登记

结算公司办理将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信息披露、登记手续等。 

3、自标的股份登记至受让方名下之日起，受让方即合法拥有所

受让标的股份并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。 

 

(五)协议生效条件 

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

起即对双方有约束力，并在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本次股份转让后生

效。 

四、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

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不存在质押、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

形。 

五、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

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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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无重大交

易行为。未来如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，将严格

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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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

 

1、三峡资本 

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6 个月内，三峡资本分别于 7月、9 月由

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入三峡水利股票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

股东名称 时间 买入股票数量（股） 交易价格区间（元） 

三峡资本 2016 年 7月 3,200,000 8.23-8.48 

三峡资本 2016 年 9月 182,600 8.01-8.04 

 

除前述情况之外，三峡资本不存在以其他方式买卖三峡水利股票

的情形。 

 

2、长电创投 

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6 个月内，长电创投于 2016 年 8 月、11

月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入三峡水利股票，具体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时间 买入股票数量（股） 
交易价格区间

（元） 

长电创投 2016年 8月 9,129,194 7.66-8.16 

长电创投 2016年 11月 1,974,900 9.10-9.25 

 

    除前述情况之外，长电创投不存在以其他方式买卖三峡水利股票

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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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节 备查文件 
 
 
 

一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

2、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件     

3、重庆中节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签署

的《关于重庆三峡水利电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》 

4、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

 

二、备查地点 

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三峡水利住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，以备查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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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 

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

 

基本情况 

上市公司

名称 

重庆三峡水利电力(集

团)股份有限公司 

上市公司

所在地 

重庆市万州区高笋塘 85

号 

股票简称 三峡水利 股票代码 600116 

信息披露

义务人名

称 

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

限公司 

信息披露

义务人注

册地 

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

路 1 号 B座 

拥有权益

的股份数

量变化 

增加■减少□不变，但

持股人发生变化□ 

有无一致

行动人 

 

有■无□ 

 

信息披露

义务人是

否为上市

公司第一

大股东 

是□否■ 

信息披露

义务人是

否为上市

公司实际

控制人 

是□否■ 

权益变动

方式（可多

选） 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□协议转让■ 

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□间接方式转让□取得上市公司发

行的新股□执行法院裁定□继承□赠与□ 

其他□（请注明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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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披露

义务人披

露前拥有

权益的股

份数量及

占上市公

司已发行

股份比例 

 

三峡资本持股数量：40,530,783 股，持股比例：4.08% 

 

长电创投持股数量：11,104,094 股，持股比例：1.12% 

 

长江电力持股数量：0 股持股比例：0 

 

本次权益

变动后，信

息披露义

务人拥有

权益的股

份数量及

变动比例 

三峡资本持股数量：40,530,783 股，持股比例：4.08% 

 

长电创投持股数量：11,104,094 股，持股比例：1.12% 

 

长江电力持股数量：101,256,000股持股比例：10.20% 

 

信息披露

义务人是

否拟于未

来 12 个月

内继续增

持 

是■否□不排除□ 

信息披露

义务人在

此前6个月

是否在二

级市场买

卖该上市

公司股票 

是■否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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